
您有權獲得解釋醫療保健費用的 “誠信估算表 (Good Faith 

Estimate)” 

 

根據法律規定，醫療服務提供者需要向未投保或未使用保險的患者提供醫療項目和服務的估算帳

單。 

 

 您有權獲得任何非緊急項目或服務的預期總費用的誠信估算表 (Good Faith 

Estimate)。其中包括醫學檢測、處方藥物、設備和住院等相關費用。 

 

 請確保您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在您進行醫療服務或項目前至少 1 個工作日以書面形式

向您提供誠信估算表 (Good Faith Estimate)。您也可以在預約項目或服務前要求您

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和您選擇的任何其他服務提供者向您提供誠信估算表 (Good Faith 

Estimate)。 

 

 如果您收到的帳單比您的誠信估算表 (Good Faith Estimate) 多400 美元或以上

，您可以對此帳單提出異議。 

 

 請確保您保存有一份誠信估算表 (Good Faith Estimate) 的副本或圖片。 

如有疑問或如需瞭解更多有關您獲得誠信估算表 (Good Faith Estimate) 的權利的資訊，請訪問 

www.cms.gov/nosurprises 或致電 1-800- 985-3059。 
 

 

免責聲明 

誠信估算表 (Good Faith Estimate) 會列出您在獲得醫療保健服務過程中所需的、符合合理預期的

項目或服務的費用。此估算是基於估算產生時已知的資訊作出的。 

誠信估算表 (Good Faith Estimate) 不包括治療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任何未知或預期外費用。如出現併

發症或特殊情況，您的費用可能會增加。如有以上情況，且您需支付給任何服務提供者或設施的帳

單比其為您提供的誠信估算表 (Good Faith Estimate) 多400美元或以上，聯邦法律允許您提出異議

。 

如果您需支付的金額高於誠信估算表 (Good Faith Estimate) 的金額，您有權對帳單提出異議。 

http://www.cms.gov/nosurprises%20or%20call%201-800-985-3059


您可以聯繫列出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或設施，告知其帳單金額高於誠信估算表 (Good Faith 

Estimate) 的金額。您可以要求醫療服務提供者或設施更新帳單，使之與誠信估算表 (Good Faith 

Estimate) 一致，您還可以要求協商帳單或詢問是否有經濟援助。 

您也可以啟動與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HHS）的爭議解決程式。如果您選擇啟動爭議解決程式

，您須在自初始帳單上的日期起120個日曆日內（約4個月）啟動程式。 

如果您對帳單提出異議，服務提供者或設施不能將爭議項目或服務的帳單轉為收款或進行這樣的

威脅，或如果帳單已經轉為收款，服務提供者或設施必須停止收款工作。在爭議解決程式結束之

前，服務提供者或設施還須暫停對未付帳單金額收取任何滯納金。服務提供者或設施不能針對您

對帳單提起異議採取或威脅採取任何報復性行動。 

啟動爭議解決程式的費用為25美元。如果對您的異議進行審查的選定的爭議解決（SDR）實體同

意您的意見，您將須支付誠信估算表 (Good Faith Estimate) 金額減去25美元後的價格。如果SDR

實體不同意您的意見，並同意服務提供者或設施的意見，您將須支付比誠信估算表 (Good Faith 

Estimate) 更高的金額。 

 

如需瞭解更多資訊並獲取啟動程式的表格，請訪問

www.cms.gov/nosurprises/consumers或致電1-800-985-3059。 

如有疑問或需瞭解更多有關您獲得誠信估算表 (Good Faith Estimate) 的權利或爭議程式的資訊

，請訪問www.cms.gov/nosurprises/consumers、發送郵件至

FederalPPDRQuestions@cms.hhs.gov或致電 1-800- 985-3059。 

 

請將一份誠信估算表 (Good Faith Estimate) 的副本保存在安全地點或拍照保存。如果您的帳單

金額高於誠信估算表 (Good Faith Estimate) 金額，您可能需要其副本或照片。 

 
隱私法案聲明：根據《公共衛生服務法》第2799B-7項以及補充的《2021年綜合撥款法案》第BB部分第I篇的《無意外帳單法案》的第

112項（Pub. L. 116-260）規定，CMS 有權收集此表格的資訊以及任何證明文檔。我們需要表格上的資訊來處理您發起付款爭議

的請求，核實您的爭議是否符合PPDR程式的要求，並確定您與選定的、裁決您的爭議的獨立爭議解決實體是否存在任何利益衝突

。資訊也可被用於：(1)為裁決您所提出的爭議提供支援； 

(2)為PPDR項目的持續進行和監督提供支持；(3)評估所選的獨立爭議解決(IDR) 實體對項目規則的合規情況。提供所要求的資訊是

自願的。但不提供資訊可能會延遲或阻礙您的爭議的處理，或可能導致您的爭議決定有利於服務提供者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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